
壹、一位少年的自由意志與制度的碰撞

2023年，《少年報導者》刊出專題報導〈我想活下去〉，描述一名17歲少年

在罹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後，歷經反覆住院、病情惡化與多次明確表達接受治療的

強烈意願。然而，這名少年因其母親長期對西醫的不信任而多次拒絕配合，導致醫

療團隊在缺乏法定代理人同意下，屢次被迫中斷治療[1][2]。 

在這段期間，醫療端與社政系統多次協調並積極介入，才使他逐步獲得必要的

治療。然而過程中，無論是醫師、護理師、醫務社工師，或是家防中心社工師等第

一線工作者，皆長期面對極高的溝通壓力與情緒耗竭，反覆週旋於病人與其母親之

間，導致整體醫療進程延宕且合作上困難重重。 

此案不僅揭露兒少在醫療自主與決策參與上所面臨的制度性障礙，也反映出臺

灣現行法規在兒少重大醫療處置情境下，缺乏兼顧兒少病人權益與臨床實務可行性

的指引，尤其涉及兒少醫療參與表意的過程、倫理判準、跨系統合作等關鍵議題，

常出現制度斷裂點。 

貳、國際比較：青少年醫療自主制度的發展與啟示

面對兒少是否具備醫療決策能力的爭議時，國際間已有相對成熟的法規與實務

標準，其中英國的「吉利克能力」（Gillick Competence）和美國的「成熟未成年

人原則」（Mature Minor Doctrine）為代表性制度。英國的「吉利克能力」是由

英國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 GMC）提出的指南，為兒少醫療自主性

的重要判準，起源於1985年判例（Gillick v West Norfolk and Wisbech 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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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指出，若兒少具備足夠理解力與判斷能力，則有權在無須家長同意下做出

醫療決策，該原則已成為英國醫療實務標準[3]。 

根據 English 等人（2010）的說明，美國多州則採用「成熟未成年人原則」，

允許特定條件下的未成年人依其成熟程度而具備自主醫療決策能力，並強調個案化

評估與醫師臨床判斷。該制度強調「個案化評估」，並仰賴醫師臨床判斷來確立兒

少是否具備足夠的理解與同意能力[4]。 

相較之下，臺灣現行法制尚未建立具體的兒少成熟度評估標準，亦無配套指引

供臨床人員判斷與執行。若能參考上述制度，將有助於落實兒少健康權與表意權並

減輕第一線臨床醫療團隊的壓力。 

參、我國兒少表意權與臨床服務的制度落差 

從此案中可看到，病人曾多次向其母親、醫療團隊與社政單位表達接受治療的

明確意願，但由於其為未成年人，法定同意權仍掌握在母親手中，使醫療行為的執

行深陷法律與倫理兩難。此案當年曾由臺大醫院臨床倫理諮詢委員受理並經過小組

審慎討論，相關制度層面問題亦提到臨床倫理委員會進行探討，並由具法律及醫療

倫理等背景的委員提供多元的實務見解。 

依據《醫療法》第63條第1、2項規定，醫療機構在執行手術、麻醉等侵入性

處置時，必須取得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等書面同意；而對於未成年人，則強制要求

由法定代理人簽署[5]。然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條雖賦予兒少

「表意權」，且強調依其心智成熟程度給予充分考量，但該權利屬參與型而非決策

型，無法實質化轉換為法律效力，以保障兒少在醫療決策中的參與地位[6]。 

臨床委員指出，其母親多次干擾醫療團隊與決策流程，可能已違反《病人自主

權利法》第4條第2款禁止妨礙病人行使醫療選擇的規定，但因該法缺乏明確罰則且

實務程序啟動率低，法律效力有限[7]。在病人醫療自主能力的評估上，醫療實務常

以《民法》所規定之「行為能力」作為判準，但此標準主要著眼於財產權之行使與

保護，難以完整反映病人對醫療資訊的理解與判斷能力。有委員則進一步指出，鑑

於《民法》行為能力標準主要聚焦財產權保護，難以充分反映患者對醫療資訊的理

解與判斷力，因此應考慮以『識別能力』作為醫療決策能力的判斷依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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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然『識別能力』被視為判斷醫療決策能力的關鍵，但目前缺乏具體且標

準化的臨床評估指引，尤其針對青少年病人更是如此。此一缺口使得第一線醫療團

隊在保障兒少參與醫療決策的過程中，經常面臨判斷上的困難與潛在的法律風險，

亟需建立明確的評估機制與操作流程以協助臨床判斷。 

肆、法律風險與臨床現場的矛盾壓力 

在臨床上，醫療團隊雖曾就此案少年自主意願諮詢律師，並完備相關程序及文

件以降低法律風險，然而第一線醫療照護團隊仍承受龐大壓力。即使病人簽署同意

書，醫療團隊仍需面對高風險，尤其病人母親多次揚言提告，造成醫師及團隊成員

承受沉重的心理與法律壓力。此種威脅已超越同意書合法性的問題，涉及整體醫療

行為的正當性、醫療人員職涯風險以及未來可能面對上法院的恐懼，凸顯潛在醫療

爭議對醫療處置過程中的影響。 

另外，在少年住院期間，其母親頻繁騷擾醫療人員，干擾療程，致使醫療團隊

壓力過大身心俱疲，在醫療照護期間也延伸了許多問題。儘管母親行為可能觸犯

《醫療法》第24條與第106條，構成妨害醫療業務之違法行為，但基於維護醫病關

係與避免事態擴大，醫療機構往往不會主動聲張權利[9]。 

伍、制度與跨系統合作的失靈與突破 

儘管在兒少保護制度介入下，少年最終得以繼續接受治療，然其母親對醫療行

為的持續阻礙，使治療進行困難重重。醫療與社政系統雖共同簽訂安全計畫，卻因

雙方對於各自職責範圍及醫療處置程序的認知存在差異，導致合作角色定位不明

確，影響安全計畫的執行成效。醫療團隊多次合作嘗試，但因溝通不良與執行困難

而受挫，進而阻礙雙方信任的建立。 

即便經過多次會議與溝通，醫療與社政雙方仍無法建立穩定與明確的合作機

制，使第一線醫療人員即便有兒少保護制度支持，仍難以有效執行醫療措施，持續

陷於高壓與無助的環境之中。 

此案亦再次反映出臺灣兒少保護制度在面對「非直接暴力、但高度危及健康與

生命安全」的複雜情境時，介入手段不足且制度運作僵化，致使兒少主體性與最佳

利益難以在制度中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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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倫理實務困境及心理支持機制的缺位 

在臨床現場，醫療專業人員在維護病人最佳利益上扮演守門人角色，卻常因法

律與倫理的矛盾而陷入兩難。當病童與法定代理人意見相左時，醫師若選擇遵從病

童意願，可能面臨違法指控；若僅依照家長同意行事，則可能違反其對專業倫理與

病患權益的承諾。這種「防衛性醫療」已非個案，而是系統性現象，嚴重影響醫師

的專業判斷與醫病關係的信任基礎。 

第一線醫療人員長期處理如此案中高衝突、高倫理負擔的情境，易產生「系統

性創傷」與「道德傷害」[10][11]。「道德傷害」原為軍事心理學術語，現廣泛應

用於醫療及社工領域，指個人因無法改變違背自身價值的情境，產生深層心理創

傷。此案中，醫師明知病童意願明確，卻因法律與家長夾縫無法執行必要治療，長

期陷入職業倫理矛盾與心理耗竭，正是道德傷害的具體體現。 

柒、在醫療場域中如何實踐兒少的最佳利益 

此事件凸顯出臺灣現行法律制度尚未充分接納青少年醫療表意權的問題，導致

第一線醫療人員經常陷入道德困境與法律風險。當醫療團隊評估兒少具備清楚的認

知與判斷能力，卻因法定代理人反對而無法執行必要醫療行為，不僅違背醫療倫

理，也使病人的生命權與健康權受限於制度空隙。 

在此背景下，維護兒少最佳利益必須超越以家長為核心的傳統決策模式，重新

建構以兒少主體為中心的醫療判準。實務上，應建立具備法律效力的「青少年成熟

度評估」搭配現有醫療上的「倫理諮詢機制」，完善跨部門合作協議，強化通報流

程的法律效力與即時支援功能，為醫療團隊提供正當且可行的行動依據 

同時醫療體系內部需提供醫療團隊明確的風險管理架構與心理支持系統，使其

能在法律保障下依法行醫、依專業判斷作出對病人最有利的選擇。唯有當制度能讓

醫療人員無後顧之憂地支持兒少的意願與需求，「兒少最佳利益」才能從抽象原則

轉化為臨床可實踐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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